
青岛市区分阶段扩大高污

染黄标车限行范围联合执法行动

在全市统一启动，各区环保、公安

机关、交通管理部门联合执法，对

违规驶入高污染黄标车限行范围

的车辆进行了查处，处罚黑烟车和

无环保标志上路行 驶 车 辆 共 1 1

辆。据悉，自12月1日起，每日7时

至20时，对违规驶入限行区域的

高污染黄标车，将由交警部门依

法处以200元罚款。

今日青岛B04 2012年11月14日 星期三 编辑：管慧晓 组版：戴乐

热点

文/片 本报记者 吕璐 本报通讯员 孙钦法 孙俊杰 任青

过渡期内违规车辆被责令驶离

13日上午，记者来到李沧区黑龙江中路
桃源加油站附近路段，近十名执法人员早早抵
达现场。10时左右，一辆大型箱式货车由北向南
驶来，车辆看上去比较老旧。执法人员在检查
中发现，该车是1998年7月注册的重型柴油车，
为高污染黄标车。李沧环保分局污染监控中
心主任冯强向司机发放了宣传材料，并提醒
这位司机位先生不要进入限行区域。位先生
说，他每天都要从惜福镇往崂山区某工业园
送货，一天要经过黑龙江路三四趟。听了执法
人员的对黄标车限行的讲解后，他打算近期
将这辆老旧黄标车报废，换成新车。随后位先
生驶离了限行区域。

在执法现场，青岛市机动车排气污染监控
中心宫艾青主任介绍，根据《青岛市人民政府关
于市区分阶段扩大高污染黄标车限行范围的通
告》规定，自2012年11月1日起，市区将分两个阶
段将高污染黄标车限行范围逐步扩大到市内七
区及高新区，共计1400平方公里的范围。

第一阶段自2012年11月1日至2013年10月31

日，每日7时至20时，市南区、市北区、四方区、李
沧区行政区域以及崂山区天水路以南、滨海大
道-松岭路以西区域，禁止低于国Ⅰ(不含国Ⅰ)

排放标准的高污染黄标车通行。
宫艾青提醒车主，11月为过渡期，自12月1日

起，每日7时至20时，对违规驶入第一阶段限行区
域的高污染黄标车，将由交警部门依法处以200

元罚款。目前，交警部门已经在相关道路安装高
污染黄标车禁行标志，请驾驶高污染车上路行
驶的司机朋友注意看清标识，正确选择行驶区
域，防止闯入限行区域给自己带来不必要的麻
烦，近日还将在各主要路口竖起16块大型警示
牌。即日起各区市环保、公安执法人员每周还将
联合路查执法不少于3次。

车主如果不确定自己驾驶的车辆是否属
于高污染黄标车，可以拨打咨询服务电话
82871109查询，或自行登录青岛市环保局碧海
蓝天网站(http：//www.qepb.gov.cn）查询。

上路机动车冒黑烟一律罚200元
除了现场检查高污染黄标车，执法人员

还对无环保标志和冒黑烟车辆依法当场处
罚。13日上午，黑龙江路检查点处驶来一辆冒
着黑烟的重型柴油车，执法人员责令停车。司
机田师傅很配合地拿出行驶证，告诉执法人
员他的车为2001年9月后生产，不属于高污染
黄标车。随后执法人员上车将车辆发动，一股
浓烈的黑烟从车尾冒出来。依据《山东省机动
车污染防治条例》的有关规定，执法的交警部
门依法对田师傅罚款200元。

除黑烟车受到处罚，路上没有环保标志

车辆也受到处罚。13日上午在执法现场，李沧
区环保分局工作人员和公安交警在路上发现
不少车辆前挡风玻璃上没有环保标志的车
辆，其中部分车主持有环保标志，但没有贴
上，还有一部分车主没有将车辆送检，无环保
标志，这部分车主被处以200元罚款。

据统计，13日上午市内各区联合行动现
场检查353辆，其中，黑烟车3辆，无环保标志
车8辆，高污染黄标车4辆，现场责令驶离4辆。
处罚黑烟车和无环保标志上路行驶的11辆，
每辆罚款200元。

1 . 9万辆营运车辆排污申报完成
除了对于高污染黄标车的联合执法活

动，青岛市在道路运营单位机动车排污申
报工作上也取得了阶段性进展。为进一步
加强机动车排气污染的监督管理，维护岛
城的“碧海蓝天”，从根本上改善环境空气
质量，青岛市组织了全市道路运输经营单
位开展机动车排污申报工作，已经在1 0月
底前全市已初步完成了第一阶段排污申报
的工作，现在各市区环保局正在对排污登
记申报进行核定。

青岛市环保局工作人员介绍，本次机
动车排污申报工作共涉及公共交通、出租、
长途客运、物流运输、工程施工、邮政快递、
金融押运、配送速递、环卫垃管、超市购物

以及单位班车等1 1类行业车辆，全青岛市
已经有240多个单位，共1 . 9万余辆营运车辆
进行了排污申报，其中涉及老旧柴油车近
千辆。

从11月开始，各区市环保(分)局正利用
年前两个月的时间，对全市道路运输经营
单位申报的车辆信息进行现场核定工作，
将在年底前全面完成今年道路运输经营单
位机动车排污申报登记核定工作。

核定工作结束后，环保部门将根据申
报车辆信息，给上报的老旧柴油车辆上“户
口”，将它们纳入黑烟车动态信息库，并开
展有针对性的执法工作，对黑烟车实施跟
踪治理，督促老旧柴油车尽快淘汰。

严查黑烟囱，保供暖季蓝天
环保部门全面排查辖区内燃煤单位，监控锅炉点火期

本报1 1月1 3日讯 (记者 吕
璐 通讯员 孙俊杰 ) 采暖季
又来了，为了防止燃煤污染，青
岛将在全市范围内展开冬季控
制燃煤污染大战。据13日公布的
岛城PM2 . 5数据显示，虽然现在
开始试供暖了，但是空气质量依
旧良好。

燃煤导致的大气污染是公众
健康的重要威胁，为全面开展冬
季大气污染控制工作，日前，青岛

市环境监察支队制定了《2012年度
冬季控制燃煤污染工作方案》(以
下简称《方案》)，在全市范围内开
展2012年冬季控制燃煤污染工作。

根据《方案》要求，各区市环
境监察大队要在本辖区燃煤单位
锅炉运行前，组织进行全面排查。
工作人员介绍，由于部分供热单
位为追求经济效益，减少投资，故
意不正常使用脱硫污染设施或不
加、少加脱硫剂，造成污染物排放

超标。所以此次大排查重点为检
查大气污染防治设施是否完善，
燃煤含硫量是否达标、脱硫设备
是否足量，在线监测设备是否完
好。

另外，锅炉点火期也是环保
部门监察的重点。环保部门通过
落实企业锅炉运行备案、公示工
作，加大现场检查频次，彻底杜绝
脱硫设施不正常启运和锅炉冒黑
烟现象的发生。同时，冬季还将加

大对脱硫除尘设施的监察监测频
次，对总吨位20吨/小时以上的在
用锅炉每周至少监察、监测1次，
对其它在用锅炉每半月至少监
察、监测1次。此次冬季控制燃煤
污染工作将一直持续到明年4月。

同时环保部门还表示将加
大新闻宣传力度，对屡次燃用含
硫量较高和设施运行不符合规
定的单位，将通过新闻媒体予以
曝光。

李沧区计生局实现

全区管理一盘棋

按照流动人口现
居 住 地 管 理 权 限 ，李
沧区计生局要求各街
道对在辖区经营从业
但不在本辖区居住的
流 动 人 口 一 视 同 仁 ，
在采集信息后即时通
过交流平台通报给其
现 居 住 地 ，实 现 从 业
地和现居住地的一盘
棋 管 理 ，有 效 减 少 了
漏管现象。

▲ 1 3日上
午，交警正在为
进入市区的黑
烟车车主开罚
单。

1 3日上
午 ，在 黑 龙 江
中 路 上 ，公 安
交警和环保部
门正在联合执
法。

李 沧 环
保分局污染监
控中心主任冯
强正在对高污
染黄标车司机
进行提醒。

市区谢绝黄标车

下月起乱闯要挨罚
公公安安环环保保联联合合路路查查黄黄标标车车，，无无环环保保标标志志车车和和黑黑烟烟车车一一律律被被罚罚220000元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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